
人大制度的先进性在于以人民的需求为中心，

人大代表是听取和表达人民诉求的重要桥梁。但是

多年来我国人大工作实践中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是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动力不足。人大代表履职积

极性饱受诟病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体制问题，我国实

行的不是多党竞争性选举体制，人大代表缺乏西方

议员那样为了在竞争中争取当选和连任而长期积极

关注选民诉求的“选举激励”机制。在非竞选体制

下，大多数人大代表的当选和连任都是“自上而下”

决定的，所以其履职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对上负责，也

就是所谓的“开会代表”“举手代表”和“拍手代表”。

那么，我国人大制度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非

竞选体制下，如何加强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动力。

本文的答案是关注制度和工作机制的细节之变。与

以往将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不足问题归咎于体制的

研究路径相比，本文更关注在体制框架内制度和工

作机制在提高代表履职积极性方面的可为空间，这

正是接下来坚持和完善我国人大制度过程中要着重

努力的方向。

一、非竞选体制下人大代表的角色认知与联系

选民动力

（一）竞选体制下的“选举激励”机制

竞选体制下，西方议会议员联系选民的积极性

很高，这是选票压力下的“选举激励”机制所致。首

先，议员的当选取决于选民的投票行为，因此，议员

必须在选区建立“选举联系”（electoral connection），

就对社会需求的感应和回应而言，“体制—制度—机制”三者具有

渐次提高的灵敏度，实践证明工作规则中的激励机制在实践意义上突

破了非竞选体制下人大代表必然缺乏联系选民积极性的逻辑困境。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发展以及各地人大工作规则中

展现出来的丰富的细节之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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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从事选区内的日常服务、定期接待选民、积极回

应选民对立法的诉求等。在“选举联系”中，议员的

履职行为中存在一种天然的激励机制——“选举激

励”（electoral incentive）。戴维·梅休（David Mayhew）

认为选举激励是影响议员行为模式最直接有效的机

制，作为理性行动选择者，地方议员会通过计算当

选、连任和晋升的主要决定因素，想方设法迎合选区

里大部分选民的偏好而获得多数选票[1]。斯科特·蒙

克（Scott R. Meinke）认为，直接选举尤其强化了议员

对选民诉求的敏感性，使得议员行为模式中的回应

性很强[2]。上述这些理论指出，“竞争性选举体制”下

议员行为模式中天然具有对选民诉求的“回应性”。

其次，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导致议员对选民

诉求的积极回应，具体体现为选票差额对议员联系

选民密切程度的影响。詹姆斯·坎伯尔（James E.

Campbell）将 其 概 括 为“ 差 距 假 设 ”（marginality

hypothesis），来自存在激烈竞争地区的议员为了降

低下次选举时的不确定性，总是会比那些相对安全

的议员更具有回应选民各种诉求的积极性。与此相

反，相对安全的议员在联系选民方面的压力相对较

小，行动也相对独立 [3]。杜肯·马克瑞（Duncan

Macrae）也认为在上次选举中以小额差幅当选的议

员，履职期间会格外注意与选民保持联系，以便谋求

下次选举中的胜算[4]。

当选之后，在位议员的履职动力是“再当选激

励”。戴维·梅休把在位议员定位为一心谋求再当选

的理性行动者（single-minded seekers of reelection），

他们考虑如何稳固自己的选民支持率以保住议员身

份，因而通常会积极投入选区服务之中。他举例指

出，有的履职比较积极的议员声称自己亲自接待了

选区一半以上的选民，总数达二十万人之多[5]。反

之，也有学者指出，如果议员打算退休或者晋升更高

级别职位不必再直接面对选民，或者拥有显著高于

竞争者的选民支持率，那么他与选民之间的联系很

可能会减少[6]。与打算再次参加选举的议员比起来，

那些不打算再次参加选举的议员可能开始更多关注

立法工作，较少走访选区，也较少参加唱名投票，不会

因为选民所关注的琐碎生活议题而拖延立法议程[7]。

综上所述，西方竞选体制揭示了议员联系选民

积极性与竞争性选举压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此相

对，在不同的体制背景下，我国人大代表的履职积极

性却饱受诟病。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包括开会期间

和闭会期间两部分：开会期间代表被普遍认为是“听

会代表”，行为表现为“握握手、拍拍手、举举手”；在

闭会期间不作为情况则更加突出，代表很少积极联

系选民，所谓开会时“热热闹闹十多天”，开完会“冷

冷清清一整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许

安标指出，有的人大代表“在会议上很少发言或几乎

不发言，也不提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有的代表

借口工作忙，“连大会都不出席”，甚至不请假；有的

代表“几乎不参加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8]。在地方

人大工作的同志也指出：“有的代表把联系群众、帮

助群众解决困难看作是件‘麻烦事’，对按规定应当

参加的联系群众活动也不能正常参加，没有很好地

起到桥梁纽带和群众利益代言人的作用。”[9]我国人

大代表联系选民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值得重视。

（二）非竞选体制下人大代表的“角色认知”与

积极性

从体制层面来看，我国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的

困境源于非竞争性选举体制中缺乏“选举激励”机

制。布鲁斯·迪克森（Bruce J. Dickson）指出我国没

有“选举联系”和“选举激励”机制，因为人大代表身

份是一个自上而下政治吸纳的过程，而非自下而上

政治参与的过程[10]。具体来说，在产生机制上，多数

人大代表都取决于组织上的选拔，而不取决于选

民。在履职考核和连任方面，也由同级人大常委会

决定，选民对人大代表的连任没有约束力。

但耐人寻味的是，实践证明我国非竞选体制下

的人大代表中也不乏积极履职的身影。探寻我国积

极履职人大代表的特点，可以借助欧博文的“角色认

知”理论。欧博文（Kevin J. O’Brien）[11]概括了中国的

人大代表对自己的代表身份有三种角色认知：“消极

者”、国家“代理人”以及“谏言者”。消极代表是指那

些完全没有“代表”概念的人，他们视代表身份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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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头衔，但却没有代表任何人的意愿和行动。在会

议上行使表决权基本采取“跟风”策略，通过观察领

导的态度而决定投票方向；在闭会期间，也常常借口

没有时间或者生病而逃避走访选区，根本无意于发

现或沟通选民的要求[12]。与消极者相反，积极履职

的代表们主要承担了政权“代理人”的角色。欧博文

认为，毛泽东时代以来，人大代表们被赋予的角色期

待是在人民面前代表政权宣传法律。人大代表对国

家的忠诚大于一切，那些忠心耿耿的人大代表们会

积极召集选民，向人民群众解释法律和政策，承担普

法的任务。对于群众不理解的国家政策（如粮食涨

价、计划生育），他们着力于化解群众情绪，淘汰不正

确的观点，疏解上访。在这个角色中，代表们“将人

民代表大会看成是接受上面指派任务的组织”，并倾

向于“否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13]。但是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快速变动，欧博

文发现在国家代理人的角色结构之内，有些代表承

担了一种新的角色——“谏言者”。选择承担“谏言

者”角色的人大代表们帮助政府进行自我监督，提出

合乎情理但不一定受欢迎的要求。但是欧博文同时

强调，谏言者的人大代表身份并不来源于广大选民

的授权，他们的角色存在于结构的限制之内和官方

的权威状态下，在他们手中有的不过是“情况”，他们

的权力仅限于反映这些情况[14][15]。总体来看，我国人

大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至今，人大代表成为一个

存在张力的角色，国家对他们有期望，百姓对他们有

要求——来自百姓的要求虽然微弱，却在日渐增

长。当然，总体来看，人大代表承担真正的民意代理

角色还有不少的路要走。

本文观察发现，在不同的角色认知下，代表联

系选民的积极性也不同。消极者的角色认知导致上

文中我国人大代表履职饱受诟病的状况。这与长期

以来人大制度无用论和“橡皮图章”的判断有关，有

些代表认为自己无足轻重，“说了也不算”，也不会去

积极联系选民。有着代理人角色认知的人大代表将

自己看作是准“公家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务员身

份，但却是立法机关的组成部分，代表国家宣传法

律，敦促群众遵守法律执行政策。我国代表法[16]第

四条中明确规定代表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协助宪

法和法律的实施”。基于这样的角色认知，他们跟选

民的联系通常是有限的、单向的，更多关注选民对国

家法律和政策的接受度。在谏言者的角色认知下，

人大代表通常会积极联系选民，反映公众意见，也不

断给政府提出各种建议，但是谏言程度有限。罗德

瑞·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用了另一个

词来描述谏言者角色——“申诉官”。他指出，申诉

官不做政府的反对者，他们既给政府提出不同的意

见，也忠诚于现有体制[17]。总之，谏言者认为自己的

作用是在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替群众办实

事、解决实际困难。我国当前履职较为积极的人大

代表大多可以归为这一类。

但是，承担“谏言者”角色的代表们常常是基于

个人特性或出于个人动机而主动进谏的，而不是基

于选民的选举压力而必须履行谏言的义务。在我国

积极履职的“谏言者”代表通常可能有如下一些个人

动机。第一，自我期望。履职积极的人大代表通常

有很强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在某方面“做

出点成绩的愿望”。连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

大代表的王元成认为自己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也是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动

力所在。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自强不

息的精神以及帮助他人的爱心，当选代表后更应当

关心、帮助进城务工青年和其他弱势群体，真正代表

他们的利益和要求[18]。同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邵喜珍也是积极履职的典范，她用八个字概括自己

的人大代表经历——“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正是

秉持着对人大代表身份的“神圣使命感”，她要求自

己听民声、问民意、访民情，切实履行好人大代表的

职责[19]。第二，提升个人影响力。有的人大代表积

极履职是因为这份工作往往能接近地方头面人物，

同位高权重的人对话，能在政策出台前先看到文

件。而且人大代表的人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

成为本单位领导机构之外的特殊分子，具有更高的

政治地位和独立性。第三，获得经济利益。随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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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们已

经在凭借其经济实力、个人的政治身份和家庭背景

而进入人大系统。刘杉指出，那些拥有地方人大代

表身份的民营企业家会比一般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

贷款[20]。刘杉还援引了祖若水（Rory Truex）对人大

代表身份的经济效应的研究，通过对500名兼任全

国人大代表的企业领导人进行了严谨的面板数据分

析，他证明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企业利润增加之间

具有稳健的因果关系，并提出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对具体经济回报的可能形成机制[21]。

综上所述，有着“谏言者”角色认知的那些人大

代表仍然能够积极联系选民，在既“忠诚于体制”又

“积极谏言”甚至提出不少批评建议的履职过程中，

他们为了获知“群众实际困难”会主动积极联系选

民。虽然这种联系是有限的和随意的，但是谏言者

的存在打破了非竞选体制与代表积极性之间线性关

系的理论迷思。本文认为，非竞选体制下的人大代

表固然缺乏竞选体制中的选举（再当选）激励，但不

能一概假定人大代表均不具有履职和联系选民的积

极性。在区分不同的角色认知后可以发现，非竞选

体制下的选举（再当选）激励、代表对人大制度作用

的认知与联系选民积极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复杂的

和非线性的，如表1所示。

二、人大制度的变迁与代表联系选民的动力

（一）人大制度的变迁

在中国人大制度的发展史上，1979年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节点。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公报提出要“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

制”。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彭真同志恢复工

作[22]，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他主张“通过群众自治，

实行基层直接民主”。1979年，在他的主持下全国

人大通过了选举法[23]和地方组织法[24]。根据1979年

的选举法，中国选举制度实现了四项重要的改革：一

是实现成年公民选举权的普遍性（依法被剥夺政治

权利者除外）；二是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从农村的

乡镇一级到县一级；三是规定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民主推荐两种候选人产生办法，首次规定选民或

代表可以依法联名提出代表候选人人选，在充分酝

酿协商的基础上必要时可以举行预选；四是将人大

代表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规定候选人名额应多

于应选人名额[25]。根据蔡定剑对当时立法背景的描

述，我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于规定了直接选举

在当时争议很大，于1986年和1987年先后多次提交

全国人大审议未获通过，很多人都认识不到直接选

举的必要性，在彭真同志的极力推动下几经周折最

后才以试行的妥协方式通过[26][27]。彭真同志在克服

了很大阻力的情况下超前推动了我国基层民主和选

举制度的发展，从此中国农村才开始了村民自治和

农村民主建设的伟大实践。1979年对人大制度的

全面重建，奠定了今天我国人大制度在社会主义民

主法制思想指导下的基本结构和发展方向。

迈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大制度进入第二次蓬

勃发展期，修法频率相当可观。1979年选举法制定

以来共经历六次修改，其中2000年以后修改了三

次，平均每五、六年修改一次。地方组织法共经历五

次修改，其中2000年以后修改两次。此外，我国还

于1992年新制定了代表法[28]，于2006年制定了监督

法[29]，人大制度的结构更加完善。代表法在2000年

以后也经历了三次修改，其中2009年和2010年接连

修改两次。这一轮改革主要包括六大方面，第一，实

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我国选举法最早

规定城乡代表比例为八比一，1995年改为四比一，

2010年修改选举法最终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

选举人大代表。第二，以法定形式规范了地方人大

代表名额。1979年选举法仅规定了全国人大代表

表1 人大代表角色认知与联系选民积极性对比

角色认知

消极者

代理人

谏言者

竞选激励

无

无

无

对人大制度作用的
认知

无用论；“橡皮图章”

代表政权；制定和宣
传法律

帮助政权自我监督；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联系选民积
极性

无

有（单向）

有（双 向 、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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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不超过三千人，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地方

人大代表名额。1995年选举法修改，对地方人大代

表名额作出统一规定。第三，介绍代表候选人。

2004年修改选举法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

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第四，

投票表决方式。为保证选民自由表达投票权，2010

年选举法修改时增加了“设立秘密写票处”的规定。

第五，代表法对人大代表履职、保障以及对代表的监

督等做了细致规定。第六，监督法强化了各级人大

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具体内容。新世纪以来人大制

度的快速发展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在迅速变化。

（二）制度变迁带来的代表履职积极性萌芽

1979年和2000年以后我国人大制度的两次新

发展在保障民主法制的方向上取得重大进展，促进

了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积极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1. 直接选举提高了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性。

在直接选举中，选民的选票统计成为决定候选人是

否能够当选的形式标准，选民的投票行为至少在法

定意义上成为不可或缺的。梅拉尼·曼宁（Melanie

Manion）发现我国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成为一个党组

织的干部选拔（select）和选民的投票选举（elect）相

结合的过程。虽然地方党委在选举过程中存在干预

和控制的冲动仍然是常态，但是直接选举导致地方

人大代表不能只靠政党的支持胜出，还需要赢得选

民的支持。准确地说，直接选举是执政党试图将党

组织的偏好与选民的选择结合起来的尝试，尽管实

践中更多的是选民偏好服从组织偏好[30][31]。但是，无

论如何，直接选举在空间意义上开放了基层民众的

选择权，在法律意义上赋予了选民投票行为应有的

重要性，这是史无前例的变化。

2.提名方式变化导致自荐候选人出现。根据

选举法，候选人提名简单地可以区分为选民提名和

非选民提名。但是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史卫民指

出，党委“戴帽”下达的代表候选人（通常是党委、人

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人）以

党组织的名义提名，而其他代表候选人则大多数以

选民的名义提名，也就是说，以选民名义提名的候选

人实际上大多数也是组织推荐和同意的代表提名人

选[32]。根据史卫民对实践的观察，黄冬娅将法定的两

种提名方式细化为实践中的四种，将非选民提名区

分为“戴帽下达”和“本级党组织直接提名”，将选民提

名方式区分为“本级党组织经选民提名”和“选民自主

联合提名”。而且，基于全国县级人大代表抽样调查

数据，黄冬娅发现上级党组织戴帽下达的代表、本级

党组织直接提名的代表以及本级党组织经选民联合

提名的代表都显著地比自我认知为选民自主联名的

代表更少地领衔提出议案建议。主观认知为选民自

主联名的代表比本级党组织经选民联名提名的代表

在投反对票上更为积极[33]。杨云彪统计了深圳市福

田区人大2006年第4次全体会议代表提出议案的情

况后也有类似的发现：以“戴帽下达”的方式产生的人

大代表提出议案的积极性最低；而基层代表和当选

过程比较困难的代表履职积极性相对较高[34]。

选民自主联合提名的“自主参选人”[35]尤其引起

学界的关注。何俊志认为，在正式制度框架下，县乡

人大代表选举中陆续出现不少企业家、知识分子、律

师、维权人士和基层精英等以自荐候选人的身份卷

入选举过程，正式制度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这些新

的行动者的进入已经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大制

度的运行模式[36]。与何俊志的观察不甚一致，黄卫

平通过观察2003年深圳的区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出

现的自主参选人发现，尽管最初有若干位自主参选

人，但最终得以当选的自主参选人王亮（深圳高级技

工学校的校长），身份是一名党员干部。而深圳市区

级人大选举的主持机构在接二连三地经受“自主参

选人”的挑战后，认为相比较之下王亮毕竟是其更愿

意接受的人选。因此，王亮虽然是体制外自主参选

的，但是他成功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参选后

有 能 力 动 用 体 制 内 资 源 并 得 到 现 行 体 制 支

持[37][38][39]。虽然自主参选人由于触及了我国“确认型

选举”和“安排式选举”的现状而在实践中困难重重，

但无论是自主参选人的出现还是偶尔当选都是史无

前例的进步，比起“被安排的”候选人，自主参选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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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选民的支持，并且在履职中更加关注选民的需

求寻求民意支持。

3.差额选举带来一定限度的选举竞争。我国选

举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实行差额选举，并且在2004年修改时特意增加

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规定。黄冬娅认为，尽管客观

上大部分代表一旦获得提名就能顺利当选，但是他

们主观上还是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潜在竞争。在上

面所引用的论文中黄冬娅通过对1050个县级人大

代表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代表所感知的竞争激烈程

度分别是：回答“不太激烈”的占8.1%，“一般”占

52.9%，“比较激烈”占39%。与黄冬娅的观点不同，

黄卫平在上面所引文献中提出，制度试图塑造的竞

争很难实现，实际情况都是由执政党推荐候选人进

行准等额选举（差额极低或竞争力较弱的陪选模

式）。不容否认，从基本等额的确认式向真正差额选

举的竞选式过渡需要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但是无

论如何，制度已经开放了竞争的空间，尽管这种空间

可能是“走形式的”，但毕竟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了制

度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非竞选体制的背景没有

变，但是1979年以后还是在扩大直接选举、选民自

主联名提名候选人、差额选举等方面实现了很大的

变革。在人大制度的保障下，选民至少在法律意义

上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象征性存在。选民的权重

越大，人大代表对选民负责的观念就越强，代表联系

选民的积极性也相应增加。上述几方面的制度变革

增加了“代表—选民”天平上“选民”一方的分量，并

引入代表之间的竞争机制，双管齐下督促代表履职

的积极性。虽然实践中上述规定没有得到严格遵

守，甚至被变相规避，但毕竟为未来的选举激励开放

了法理空间，具有长远意义。

三、人大工作机制与地方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积

极性

（一）制度与工作机制辨析

如上所述，制度的变革增加了选民的权重，代

表联系选民积极性的萌芽产生。然而在实践中，这

些新制度仍然没能全面打开人大代表积极联系选民

的局面。为了解决代表联系选民积极性不足的问

题，各级人大常委会纷纷出台规范人大代表联系选

民工作的机制。地方人大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工

作机构，承担着具体的工作任务，从实际工作展开的

角度上着力解决代表履职积极性不足的问题。相比

于高位阶的全国性制度，地方人大工作机制更贴合

群众的需求以及具体的工作开展，对代表提出了更

具体的行为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规范全国人大代

表活动的若干意见》，2016年又出台《关于完善人大

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

意见）。各省、市、县、乡镇级别的人大常委会也纷纷

出台各级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

施意见。为了促进更好地联系选民，我国31个省级

人大及316个设区的市和自治州（设区的市级）人大

均设有代表联络机构，主要负责联络代表、组织代表

活动、处理代表议案与建议意见等。此外，全国绝大

多数县级人大也都设有代表联络机构，并在街道设

立派出工作机构。乡镇人大虽然不必设有专门的联

络工作机构，但是通常会由乡镇人大主席团开展联

系代表、组织代表活动的工作。各级人大代表联络

机构皆需遵循一定的工作机制，有的以省人大制定

的工作规则为准，有的市县人大进一步细化制定了

本区域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工作规则，有的乡镇街道

人大代表联络机构甚至制定了本机构的代表工作制

度，用以规范代表履职。

（二）工作机制如何激励代表履职积极性

工作机制如人大制度的触角一般，延伸到社会

生活各个层面的各个角落，可以最切实地规范人大代

表的履职行为。基于对地方工作规则的大量调研，本

文选取了如下三个角度用以观察地方人大工作规则

在激励代表联系选民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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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表发挥作用的空间域——单位还是社区

我国现行选举法规定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

分，也可以按单位划分。人大选举工作的实践一直

是优先以工作单位来划分选区，没有工作单位的城

市居民以及农村居民才根据居住地划分选区。我国

长期以来延续了以单位来划分选区的传统，通常是

为了便于组织和管理选举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

“单位体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非常明显，单位往往

既是工作区域也是居住区域。单位选区选出的人大

代表多是本单位的领导干部。选举基本上就成为

“指派性”的，选民为了避免职业风险和政治风险，不

可能投反对票，代表也基本没有积极联系选民的压

力。所以单位作为代表的产生来源和工作场域是现

行制度下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实践中为了弥补以单位选区产生的人大代表

与居民联系不足的问题，多地的人大工作规则都出

台了“人大代表进网格”“人大代表进社区”的工作要

求。与单位比起来，社区是选民生活的场域，居民在

社区中有更多直接利益，也会更加积极反映诉求。

当选民主动寻求代表的帮助时，代表尽管是“被联

系”的角色，但是却得以激发（不得不）作为的积极

性。梅拉尼·曼宁在上面所引文献中曾论证过熟人

社会能让人大代表感觉到压力，导致代表履职中“地

域回应性”的明显增加。郭继光也认为，在中国与

“选举联系”比起来“社区压力”是对代表履职更有效

的激励，在社会交往中代表与社区成员的密切互动，

使得他们不得不代表选民，表达其诉求[40]。这就是

为什么实践中基层人大出台的工作规则中通常都会

要求代表进社区，明确了代表联系选民的“责任田”

之后代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得到激发。地方人大

工作规则中的“人大代表进网格”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意见中“安排代表固定联系原选区选民或者原

选举单位的人大代表”精神的落实，但却比实施意见

更具有针对性。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

道2014年出台了《紫阳街道“人大代表进网格”参与

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实施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人大

代表参与社区网格化服务，“勤耕自己的网格责任

田，认真听取网格内选民与群众的意见建议，及时向

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督促有关部门及

时办理和答复”。各地类似这样的工作规则还有很

多，实践证明代表有了自己对应的联络社区以及固

定的社区工作站之后往往可以促进其开展联系选民

的工作。

2. 如何理解集体行权——小组走访还是个人

走访

按照正式制度的规定，人大工作的基本原则是

集体行使职权。集体行权除了指人大及其常委会主

要通过举行会议集体行使职权，也指向闭会期间。

我国代表法第二十条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

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实

践中，代表以小组形式视察调研走访的，往往走马观

花流于形式，基层社区把代表小组的莅临当作是接

待领导，小组的代表们与选民的联系是座谈会的形

式，很难“责任到人”，因而不能真正激发个人的积极

性。解决小组走访的困境，涉及如何理解“集体行

权”的问题。我国之所以规定人大工作必须集体行

使职权，首先是因为不同于政府、法院等其他国家机

关，“人民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以会议的形式存在，有

关国家或地区的重要事项必须以会议的形式表决通

过。在这个意义上，人大必须“集体行权”。其次，在

闭会期间，由于人大代表数量庞大，相对松散，如果

每个代表都擅自以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随意介

入其他机关的工作，必定会扰乱正常的工作秩序。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集体行权”成为我国人

大工作的基本原则。但是，本文认为，在联系群众的

问题上不可对集体行权作刻板理解。准确地说，联

系走访群众，目的是了解真实情况，倾听选民真实诉

求，应该被界定为人大代表的法定义务，而非行使职

权的行为。如果以集体行权的名义规避在联系选民

方面的个人义务的话，代表个人很容易产生不承担

责任的心理。相反，如果代表个人固定联系一定数

量的选民，则会产生一种“责任到人”的激励效应。

与选举法存在微妙差异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实施意见中没有规定“必须”，而是说“各级人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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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可以通过参加代表小组，开展与人民群众联系工

作”。从必须以代表小组的形式展开闭会期间履职

活动，到“可以”通过参加代表小组开展与人民群众

的联系工作，说明我国人大制度发生了微观的细节

变化，试图提高闭会期间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积极

性。比上述规定更进一步的是，为了鼓励代表个人

联系选民的积极性，地方上许多人大代表工作规则

直接规定了代表个人走访选区。如安徽省舒城县人

大常委会2017年12月颁布的《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

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除了“县、

乡两级人大代表小组每年集体接待群众不少于2

次，接待群众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接待的代表名单

和联系方式应当提前公布”之外，“代表还可以通过

个人走访的形式，或者通过电子邮箱、QQ、微博、微

信等网络平台联系群众”。再如，深圳市南山区月亮

湾社区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在全国首创某个人大代表

负责某个社区的选民联系工作的人大代表工作机

制。该社区的居民关心的公共环境、交通、教育等需

要政府解决的公共问题，几步路便走到本社区的人

大代表联络站去反映，那里有一位全年在岗的人大

代表积极向相关政府部门反馈群众的意见，成立10

多年来为辖区居民办成了500多件实事、好事，成为

全国知名的“明星”人大代表联络站，实现了人大代

表与选民的积极、良性、有效互动[41]。

3.代表履职评价是否影响连任

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接受选民监督并向原选

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当选前的“选举激励”不足的

情况下，当选后的“履职评价”应当发挥尽可能大的

激励代表积极联系选民的作用，“履职评价”在我国

的非竞选体制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代表法中设定

的“履职评价”机制并不充足，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方

面。第一，代表法没有规定代表向选民作履职报告

的形式和次数。由于法律没有硬性规定，因此实践

中留给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裁量空间比较大。能否通

过履职评价机制实现对代表的监督也基本取决于地

方人大常委会是否重视该项工作。实践中常见的

是，代表履职报告长期拖延甚至不了了之或者以提

交一篇简单的书面报告来完成任务。即便是组织口

头履职报告会的，参会的选民往往是由单位代表或

以居委会工作人员充数的居民代表，代表宣读履职

报告，便算是完成了法定动作。参会人员通常也就

是以鼓掌表态，监督评价常常流于形式。第二，代表

法中没有规定履职评价的后果和约束力。如果选民

对代表的工作不满意，如何体现在履职评价环节，又

如何对代表形成约束力，这些问题选举法中都没有

规定。如何让“履职监督”机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

关系到我国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的重要环节，事实

证明，基层人大工作机构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

思考，并付诸于实践。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县级人大

常委会和乡级人大主席团要定期组织本级人大代表

“口头或者书面”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履职

报告中要包括“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

和成效”，但是该规定仍然比较笼统。相比之下，安

徽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3月颁布的《关于完善人大

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补充了“述职制

度”和“评议机制”：逐步推行省、设区的市人大代表

述职制度，代表定期向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行代表职

务情况，并接受评议。2017年7月颁布的《黑龙江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

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则规定了述职次数的“硬性

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包括黑龙江省境内选举产生

的全国人大代表），每名每届至少完成履职报告1

次。2018年6月深圳市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印发《南

山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履职档案管理办法》则是建

立了“代表履职档案向社会公开制度”。区人大办定

期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开代表履职情况，

代表履职情况将作为代表评优、罢免、连任的重要依

据。这些地方人大的工作规定相比之下更为具体、

明确，能发挥实效。

履职评价机制规定地更为细致的一个例子是

杭州市上城区人大紫阳街道工委会于2018年3月颁

布的《紫阳地区人大代表履职评价实施办法（试

行）》，其中明确了人大代表“履职积分机制”以及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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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积分作为代表连任的基本依据。该办法中规定，

紫阳地区全体区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要量化为积

分，履职积分分为基本分和激励分两部分。基本分

主要由代表参加人代会、政情通报会、代表小组集中

活动、“代表进社区”活动以及代表受理解决选民反

映的问题等基本履职工作积分构成，是评价代表年

度履职工作是否称职的基本依据；激励分由代表自

主或受邀参加的其他各类监督、检查、建言、公益活

动等履职工作积分构成，是衡量代表年度履职工作

评优的依据。代表年度履职工作积分基本分为100

分，不满60分的为不称职，60分以上为称职，积分将

作为代表年度履职评价及代表换届留任考量的重要

依据。另外，“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的满意度评价

情况也作为代表换届留任的考量。根据紫阳街道的

上述规定，如果代表不积极联系选民，就会拿到很低

的积分，下一届将无法连任。这虽然不是竞选体制

意义上的再当选激励机制，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发挥

了激励代表履职的作用，类似这样的规定真正体现

了中国体制和制度的韧性以及基层治理的活力。

（三）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三项激励机制

综上所述，为了发挥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积极

性，各地不约而同采用了三项激励机制，即人大代表

进社区、代表个人联系走访社区以及履职评价约束

机制，本文将其概括为“进社区机制”“个人联系机

制”以及“履职评价机制”。各地对这些机制的名称

表述略有不同，但所指向的实际含义是相似的。有

的地方将“人大代表进社区”机制明确表述为“网格

制”，更多的是以“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

或“代表工作室”等名称进行表述。而关于代表个人

走访责任制，若干地方工作规则中明确规定“个人走

访”，有的则是规定代表“固定联系”若干位选民，相

当于给代表划分了选民联系工作中的个人责任范

围。至于履职评价约束机制，不同的表述有“代表履

职登记反馈机制”“代表联系选区履职记录”或者“考

核积分制”等，有的地方明确将履职记录作为连任标

准，有的地方则从反面规定“不称职代表退出机制”，

皆异曲同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项激励机制不是在先进典

型个案的意义上作为偶发现象存在，而是已经成为

基层常用的工作手段。为了统计其出现的频率，本

文尽可能全面地统计了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联系选

民工作规则。自从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印发《关

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以

来，近几年不同省份、不同级别的人大常委会纷纷出

台了各地的“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工作规则。每个省

份逐一检索后发现，有20个省份出台了专项的人大

代表联系选民实施意见，其余的包括新疆、西藏等边

疆地区在内的10余个省份尚未见到公开的代表联

系选民的专项制度，要么还在沿用一般性的人大工

作制度，要么是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作了专项规定但

是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在已经出台人大代表联

系选民专项工作规则的这20个省份中，有的是省级

工作规则，如《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的若干规

定》（2013年）；有的是地市级工作规则，如河南省

《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联系

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2017年）、广东省《中山

市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办法》（2016年修正）、甘肃省

《酒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人大代表之家”创建

工作的实施意见》（2014年）、山东省淄博市人大常

委会出台《关于加强常委会与人大代表联系和人大

代表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意见》（2014年）；有的是县

级人大工作规则；还有的是乡镇街道人大发布的工

作规则，如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人大代表联系选民

制度》、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关于加强人

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为了便于横

向比较，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本文选取了12个县

级人大常委会（皆归属不同省份）出台的代表联系选

民专项制度。县级人大是我国人大系统中的一个重

要接口，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交接点就在县级人

大。一方面，县级人大的工作直接面对基层选民，有

着大量的一手信息，对选民诉求的捕捉也非常敏

锐。另一方面，县级人大又是我国政权力量比较正

规的一级，工作人员的素质得到正规公务系统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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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机关也有相应的能力和知识水平来制定和颁布

制度性文件。加之在获取的样本中，县级工作规则

的数量占多数，因此，本文选取了县级人大工作规则

为统一口径。经统计发现，在不同省份的12个县级

人大中，规定了代表进社区的占100%；规定了代表

个人联系走访选民的占比83.3%；规定了代表履职

评价机制的占比75%，如表2所示。

四、结语：渐进式变迁之路——区分体制、制度

与机制

根据西方议员的履职经验，传统代议制理论一

般认为议员积极联系选民的动力来自于“选举激励”

机制。相应地，非竞选体制中的人大代表由于没有

“选举激励”机制而被认为天然地缺乏联系选民的动

力。但是，将人大代表的履职积极性归因于体制背

景在理论上显得过于简单，在实践中也不利于人大

代表在工作中发挥实效。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四项

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也再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

下，非竞选体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如果坚持非竞

选体制背景与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之间的逻辑关

系，就等于默认了人大代表不积极联系选民的合理

性。与此相反，本文致力于打破非竞选体制与人大

代表履职积极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具有开放性的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制度的变迁留下了很大的弹性

空间。而我国人大制度的建构和变迁过程也证明

了，与体制相比，制度顺应时代发展的灵活性更强。

表2 县级人大工作规则中的激励机制统计

地名

安徽省舒城县

北京市朝阳区

贵州省纳雍县

河北省广平县

湖南省湘乡市

江苏省句容市

江西省九江市
柴桑区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正蓝旗

天津市滨海新区

云南省瑞丽市

浙江省瑞安市

重庆市武隆区

文件名称

舒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
制度的实施办法》（2017年）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人大代表工作的若干措施》（2014年）

《关于纳雍县县、乡（镇）人大代表联系选区（选民）的实
施意见》（2017年）

《广平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建立人大代表履职工作机制
的意见》（2018年）

《湘乡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认
真开展代表活动，发挥代表作用的决定》（2017年）

《中共句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完善全市各级人大
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工作意见》（2018年）

《柴桑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大代表
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办法》（2017年）

正蓝旗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之家”
建设的指导意见》（2016年）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人
大代表联系选民办法》（2013年修订）

《瑞丽市市级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试行)》（2017年）

《关于完善全市各级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
施意见》（2017年）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
（试行）》（2017年）

进社区机制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个人联系机制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履职评价机制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有

注：12份文件中，规定了进社区机制的为12份，规定了个人联系机制的为10份，规定了履职评价机制的为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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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非竞选体制背景下天然缺乏选举激励机

制，制度变迁中才更需要探索履职工作激励机制。

“选举激励”机制也好，工作激励机制也罢，都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手段没有高低之别，积极反映选民的

诉求才是任何代议制度最终的目的。渐进式的变迁

之路没有国际成例可资参考，更需要我们从实践中

总结中国特色的经验。在打破非竞选体制下人大代

表履职缺乏积极性的理论束缚之后，希望越来越多

的充当“谏言者”角色的人大代表能够积极履职，在

体制框架内实现我国人大制度功能的迭代累进。

而相比于制度，机制反映和回应群众诉求的灵

活性又胜一筹。体制、制度、机制三者从宏观到微

观，从顶层到基层，从权力归属到工作细节逐步递

进，有机地构成了人大代表履职的规范系统。工作

机制正如人大制度的触角，可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

各个角落、各个层面。而最基层的社区才是十四亿

普通老百姓真正的生活区域，包括基层人大在内的

地方人大工作机制带给他们的感受是国家宏观体制

和最高层次的法律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诉求

也第一时间回馈和反映在基层工作机制的变化中。

就普通公民的感受而言，约束着各级人大代表发挥

作用的地方人大工作机制是我国人大制度的最终代

言者，体制和国家制度的影响反而退居其后。当然，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灵活有效的工作机制有可能上

升为法律制度，而法律制度的变迁也会使体制焕发

时代的活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生

命力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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